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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海得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控制权的风险提示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申请人”）非公开发

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

（临时会议）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并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

刊登了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。目前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被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并反馈。根据反馈意见要求，现将公司关于转让海得电气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得电气”）控制权的风险提示如下： 

 

一、公司与索能达集团签订《合作经营企业合同》及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 

1、2007 年，海得电气与 HOC II B.V.签署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 

2006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 2005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司第二届董

事会第九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索能达公司

投资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的议案》，2007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

议表决通过了《关于修改与法国索能达公司成立中外合资企业方案的议案》。法

国索能达拟与申请人合作于中国境内设立合资公司。 

2007 年 7 月 20 日，公司与 HOC II B.V.签署《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

公司与 HOC II B.V.设立海得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之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”），约定合资设立海得电气，其中申请人占海得电气注

册资本的 51%，HOC II B.V.占海得电气注册资本的 49%。 

 

 

 



2、2008 年，签署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补充协议 

2008年 1月 15日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批准

公司与 SONEPAR集团签署合资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，并经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同意并支持 HOC II B.V.成为持有海得电气 51%股权之股

东的意向。双方同意，公司应在针对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账户完成审计后

的下一个月内（“购买日期”）向 HOC II B.V.提供成为控股股东的机会，公司同

意在购买日期向 HOC II B.V.出售，并且 HOC II B.V.同意从公司处购买海得电

气 2%的股权，双方同时签订修订后的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。 

 

3、2013 年，签署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补充协议 

2013年 4月 22日，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与 HOC II B.V.签署合资经营企业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》，并经 2012年度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。 

出于业务整体持续发展的需要，双方经过协商，一致同意延长原《合资经营

企业合同》中的期限约定。双方约定自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

日期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，且海得电气完成审计后的三个月内，申请人同意向

HOC II B.V.提供其成为海得电气控股股东的机会。 

 

4、2014 年，修改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重要条款 

2014年 4月 23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合资经

营企业合同修正案重要条款的议案》，并经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公司与 HOC II B.V.签订修订后的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，双方同意，申请

人应根据使用的中国法律及上市规则在针对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经双方同

意的之前任何一年度的12月31日的账户完成审计后的下三个月内（“购买日期”）

向 HOC II B.V.提供成为大股东的机会，申请人同意在购买日期向 HOC II B.V.

出售，并且 HOC II B.V.同意从申请人处购买海得电气 2%的股权。 

 

 

 



二、海得电气控制权变更可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公司未来主营业务主要是发展系统集成业务中的自主研发产品，并努力提高

系统集成和工程业务中的自主核心产品比例，发挥协同效应。虽然转让海得电气

2%股权，符合申请人的业务发展战略，但转让 2%股权后，海得电气将不再纳入

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，将对公司总资产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带来影响。 

2014 年，申请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、

营业收入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154,835.58 万元、76,828.29

万元、154,409.21 万元和 5,543.79 万元，假设以 2014 年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

等价转让，经初步测算，转让后申请人模拟合并报表对应的数据为 127,267.51

万元、76,416.72万元、73,243.28万元和5,508.19万元，变动比例分别为-17.80%、

-0.54%、-52.57%和-0.64%。 

综上所述，海得电气控制权变更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带来较大影响，但对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及净利润影响很小。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海得电气控制权

变更带来的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等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8 月 21 日         




